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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

002175

股票简称：广陆数测 公告编号：

2014-57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的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4年8月14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现对相关内

容作出如下更正：

原通知中：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100

议案一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00

议案二

《

修改公司经营范围议案

》

2.00

议案三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3.00

议案四

《

关于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4.00

议案五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

5.00

5.1

选举候选人彭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10

5.2

选举候选人陆取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20

5.3

选举候选人彭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30

5.4

选举候选人马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40

5.5

选举候选人李佳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50

5.6

选举候选人李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60

5.7

选举候选人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70

5.8

选举候选人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80

5.9

选举候选人敬云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90

议案六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6.00

6.1

选举候选人蒋青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10

6.2

选举候选人胥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20

6.3

选举候选人李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30

（4）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5）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更改为：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00

议案二

《

修改公司经营范围议案

》

2.00

议案三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3.00

议案四

《

关于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4.00

议案五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5.1

选举候选人彭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1

5.2

选举候选人陆取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2

5.3

选举候选人彭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3

5.4

选举候选人马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4

5.5

选举候选人李佳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5

5.6

选举候选人李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6

5.7

选举候选人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7

5.8

选举候选人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8

5.9

选举候选人敬云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9

议案六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6.1

选举候选人蒋青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01

6.2

选举候选人胥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02

6.3

选举候选人李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03

（4）议案一至议案四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5）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议案五至议案六）， “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选举票数，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

数。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具体如下：

议案 5.� 1—5.6选举非独立董事6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6；

议案5.7—5.9选举独立董事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议案6.1—6.3选举股东代表监事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A

投

×1

票

×1

股

对候选人

B

投

×2

票

×2

股

对候选人

C

投

×3

票

×3

股

对候选人

D

投

×4

票

×4

股

对候选人

E

投

×5

票

×5

股

对候选人

E

投

×6

票

×6

股

合计

：

×1+×2+×3+×4+×5+×6≤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6）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原：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序号 议 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总议案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议案

1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

修改公司经营范围议案

》

3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4

《

关于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5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

5.1

选举候选人彭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2

选举候选人陆取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3

选举候选人彭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4

选举候选人马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5

选举候选人李佳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6

选举候选人李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

选举候选人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8

选举候选人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9

选举候选人敬云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6.1

选举候选人蒋青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2

选举候选人胥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3

选举候选人李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更改为：

序号 议 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

修改公司经营范围议案

》

3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4

《

关于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5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5.1

选举候选人彭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2

选举候选人陆取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3

选举候选人彭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4

选举候选人马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5

选举候选人李佳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6

选举候选人李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7

选举候选人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

股

5.8

选举候选人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

股

5.9

选举候选人敬云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

股

6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6.1

选举候选人蒋青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

股

6.2

选举候选人胥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

股

6.3

选举候选人李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

股

除上述更正外，原《关于召开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中其他事项保持不变。 更正后的《关于召开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附件。 由由此造成的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大会召开时间：2014年8月29日下午14:00

● 股东大会召开地点：桂林市国家高新区五号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

一、 召开股东大会的基本情况

根据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14年8月13日做出的董事会

会议决议，公司董事会（召集人）提议于2014年8月29日下午14:00召开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2014年8月29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

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下午15:00至2014年8月29日下午

15:00的任意时间。

（二）股权登记日：2014年8月26日（星期二）；

（三）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桂林市国家高新区五号区公司三楼会议室；

（四）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

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 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

或互联网投票系统行使表决权。

（六）参与会议方式：

股东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系统投票中的

一种，不能重复投票。 具体规则为：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现场、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和互联网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如果同一股份通过交易系统或互联网多次重复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二、股东大会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2、审议《修改公司经营范围议案》；

3、审议《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4、审议《关于2014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5、审议《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5.1《选举候选人彭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2《选举候选人陆取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3《选举候选人彭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4《选举候选人马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5《选举候选人李佳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6《选举候选人李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7《选举候选人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8《选举候选人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9《选举候选人敬云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6、审议《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6.1《选举候选人蒋青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2《选举候选人胥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3《选举候选人李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注：上述5-6项议案分别采用累积投票制。 采用累积投票时，股东拥有的投票权总数等于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与应选出

董（监）事人数的乘积。 股东可以将其拥有的全部投票权按意愿进行分配投向某一位或几位董（监）事候选人。 各候选人

在所得赞同票数超过出席该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1/2（含1/2）的前提下，根据所得赞同票多少的顺序依次当选

董（监）事。

以上议案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和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详见2014年7月17日和2014年8月14日

的《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http://www.cninfo.com.cn）公司公告。

三、出席股东大会的对象

（一）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二）截至2014年8月26日下午15:00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股东因故不能到会的，可委托代理人出席，该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股东；

（三）公司保荐机构指定的人员、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一）登记方式：异地股东可以通过传真方式登记（标准格式见附件1）。

法人股东应当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当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人出现会议的，代理人应当持营业执照

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个人

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当持本人有效身份证和股东账户卡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还应当出示代理

人本人有效身份证、股东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

（二）登记时间：2014年8月28日上午8:30－11:30，下午13:30－17:30。未在上述时间内登记的公司股东，亦可参加公

司股东大会。

（三）登记地址：桂林市国家高新区五号区公司董秘办。

（四）受托行使表决权人需登记和表决时提交文件的要求；受托人须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见

附件2）办理登记手续。

（五）会议联系人：黄艳 杜晓援

（六）联系电话：0773-5820465

联系传真：0773-5834866

五、参与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4年8月29日上午9:30至11:30， 下午13:00至15:

00；

2、投票代码：362175；投票简称：广陆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

（1）输入买入指令；

（2）输入证券代码362175；

（3）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一，2.00元代表议案二，以此类推。

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议案一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1.00

议案二

《

修改公司经营范围议案

》

2.00

议案三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3.00

议案四

《

关于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4.00

议案五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5.1

选举候选人彭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1

5.2

选举候选人陆取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2

5.3

选举候选人彭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3

5.4

选举候选人马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4

5.5

选举候选人李佳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5

5.6

选举候选人李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5.06

5.7

选举候选人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7

5.8

选举候选人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8

5.9

选举候选人敬云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5.09

议案六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6.1

选举候选人蒋青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01

6.2

选举候选人胥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02

6.3

选举候选人李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6.03

（4）议案一至议案四在“委托股数”项下输入表决意见，股东按下表申报股数：

表决意见种类 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的申报股数

1

股

2

股

3

股

（5）对于采用累积投票制的议案（议案五至议案六）， “委托数量” 项下填报选举票数，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

数。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具体如下：

议案5.1—5.6选举非独立董事6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6；

议案5.7—5.9选举独立董事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议案6.1—6.3选举股东代表监事3名，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持有股份数×3；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对应“委托数量”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委托数量

对候选人

A

投

×1

票

×1

股

对候选人

B

投

×2

票

×2

股

对候选人

C

投

×3

票

×3

股

对候选人

D

投

×4

票

×4

股

对候选人

E

投

×5

票

×5

股

对候选人

E

投

×6

票

×6

股

合计

：

×1+×2+×3+×4+×5+×6≤

股东拥有的表决票总数

（6）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4、计票规则

（1）在计票时，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出现重复投票，则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作为有效表决票进行统计。

（2）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

（3）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互联网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4）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

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操作流程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

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 ；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相关资料，

设置6-8�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369999 1.00

元

4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前发出的，当日下午13∶00� 即可使用；

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上午11∶30�后发出的，次日方可使用。 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 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 申请数字证书时，可向深圳

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申请数字证书咨询电话：0755-83991880/25918485/25918486。 申请数字证

书咨询电子邮件地址：xuningyan@p5w.net。 网络投票业务咨询电话：0755-83991022/83990728/83991192。

2、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领数字证书的投

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2014年8月28日15:00至2014年8月29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一）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交通费用自理。

（二）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投东大会的进程另行进行。

七、备查文件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第三十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附件：

1、异地股东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标准格式(回执)

2、授权委托书

附件1：

回 执

截至2014年 月 日， 本单位 （本人） 持有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股， 拟参加公司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账户：

股东单位名称或姓名(签字盖章)：

出席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 出席桂林广陆数字测控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于本次股东大会按照下列指示就下列议案投票，如没有做出指示，代理人有权按自己的意愿表决。

序号 议 题 赞成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的议案

》

2

《

修改公司经营范围议案

》

3

《

修改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

4

《

关于

2014

年度预计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5

《

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候选人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5.1

选举候选人彭朋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2

选举候选人陆取辉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3

选举候选人彭敏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4

选举候选人马昕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5

选举候选人李佳蔓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6

选举候选人李君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董事 同意

：

股

5.7

选举候选人李文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

股

5.8

选举候选人刘红玉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

股

5.9

选举候选人敬云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

股

6

《

关于选举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

累积投票制

6.1

选举候选人蒋青谷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

股

6.2

选举候选人胥志强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

股

6.3

选举候选人李靖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监事 同意

：

股

委托人签名（盖章）： 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

持股数量： 股 股东帐号：

受托人签名： 身份证号码：

受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1、股东请在选项中打√；

2、每项均为单选，多选无效；

3、授权委托书用剪报或复印件均有效。

证券代码：

000961

证券简称：中南建设 公告编号：

2014-059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提示

在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2014�年8月14日 下午2: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江苏海门常乐镇中南大厦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14年8月14日上午9:30～11:

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2014年8月13日下午15:00）

至投票结束时间（2014年8月14日下午15:00）间的任意时间。

5.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主持人：陈锦石

7.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 （股东代理人）5人， 代表股份854,358,443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73.1572%。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853,544,14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数

的73.087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股东代理人）3人，代表股份814,3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 0.0697�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书面结合网络投票方式进行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本次会议议案内容详见 2014年6月28日、2014年7月24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 ）：

1、《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变更借款委托银行的议

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54,357,5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9%；反对9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952%；反对：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2、《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司融资合作项目确认抵押方

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854,357,543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99%；反对900股，占出

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股东代理人）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同意：813,40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952%；反对：900

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000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0%。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2.律师姓名： 蒋文俊、邱莉莉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人资格，以

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关于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致：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的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下简称“法律、法规” ）及

《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

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有关事宜

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目的，本所委派蒋文俊律师和尚世鸣律师（以下简称“本所律师” ）对公司提供的

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和事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 在本所律师对公司提供的有关文件进行核查和验证的

过程中，本所假设：

1.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的所有签署、 盖章及印章都是真实的， 所有作为正本提交给本所的文件都是真

实、准确、完整的；

2.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中所述的全部事实都是真实、准确、完整的；

3. 提供予本所之文件的签署人均具有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并且其签署行为已获得恰当、有效的授权；

4. 所有提交给本所的复印件是同原件一致的，并且这些文件的原件均是真实、完整、准确的。

在出具本法律意见书之前，本所律师声明如下：

1. 本所及本所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

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

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准确、完整，所

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2. 本法律意见书仅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

议表决程序是否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表决结果是否合法有效发表意见，并不对本次股东

大会所审议的议案内容以及该等议案所表述的相关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准确性或合法性发表意见。

3.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而使用，未经本所书面同意，任何人不得将其用作其他任何目

的。

基于上述，本所律师对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及以前所发生的事实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

1．根据公司2014年7月24日于巨潮资讯网公告的《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六届董事会八次会

议决议公告》和《江苏中南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以下简

称“《股东大会通知》” ），公司董事会已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作出决议，并于本次股东大会召开十五日前以

公告形式通知各股东。

2．《股东大会通知》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方式、会议时间、会议地点、审议议案、出席会议对象、股

权登记日等内容，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此外，公司董事会

已经公告了本次会议相关的会议资料。

3．本次股东大会于2014年8月14日下午14:00在江苏省海门常乐镇中南大厦9楼会议室召开，会议召开

的时间、地点、审议的议案与《股东大会通知》的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情况由公司董事会秘书制作

会议记录，并根据《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签署保存。

4．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陈锦石先生主持，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资格

1．根据公司提供的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统计资料及相关验证文件，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

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54,358,44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73.1572】%（按四舍五入保留四位小数方式计算）。

2．除上述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外，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出

席或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

3．根据《股东大会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董事会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符合《公

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

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

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在指定的网络投票时间进行投票，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或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列入《股东大会通知》的议案进行了表决。本次股

东大会按照《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由本所律师、两名股东代表与一名监事共同负责计票和

监票。 会议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对表决结果没有提出异议。

2．本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根据有关规则统计了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 经本所律

师确认，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情况如下：

序号 议案内容

表决结果

同意票

占有效

表决股份

(%)

反对票 弃权票

1

关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变更借款委托银行的议案

【

854,357,543

】

99.9999 900 0

2

关于深圳平安大华汇通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融资合作项目确认抵押方案的议案

【

854,357,543

】

99.9999 900 0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

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以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按有关规定予以公告。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一式二份，经本所盖章并由经办律师签字后生效。

君合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负 责 人：王 钊

经办律师：蒋文俊

经办律师：邱莉莉

二O一四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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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时 间：

（1）现场会议：2014年8月14日上午9点30分；

（2）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2014年8月13日下午3:00至2013年8月14日下午3:

00；

（3）交易系统投票时间：2014年8月14日，上午9:30－11:30、下午1:00－3:00。

2、地 点：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路10号本公司会议室

3、方 式：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 集 人：本公司董事会

5、主 持 人：董事长王东升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及《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7、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投票表决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329人（代表股东363人），代表

股份（有效表决股数）13,549,897,7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38.3963%。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投票表决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9人 （代表股东43人），

代表股份（有效表决股数）6,716,722,07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9.0331%。 其中，A股股

东及股东代理人7人，代表股份数量6,648,785,796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18.8406%；B股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人，代表股份数量67,936,283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1925%。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320人， 代表股份6,833,175,659股，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9.3631%。

8、公司部分董事、部分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和公司律师

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记名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2、本次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如下议案：

议案1、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议案

（1）回购股份的价格

（2）回购股份的种类、数量

（3）用于回购的资金总额及资金来源

（4）回购股份期限

（5）回购股份方式

（6）回购股份的股东权利丧失时间

（7）回购股份的处置

（8）决议的有效期

议案2、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全权办理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

份相关事宜的议案

议案3、关于公司开展保本保收益型理财业务的议案

议案4、关于为下属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议案5、关于收购合肥鑫晟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

其中，议案1、议案2和议案4以特别决议方式表决通过，其他议案均以普通决议方式表

决通过。 议案5涉及关联交易，参会的关联股东合肥建翔投资有限公司（持有公司股份2,

857,142,857股）为交易对手方，该股东对该议案进行了回避表决。

3、各议案具体表决情况如下：

全体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1-1 13,531,304,546 99.8628% 11,753,034 0.0867% 6,840,158 0.0505%

议案

1-2 13,532,475,606 99.8714% 7,898,646 0.0583% 9,523,486 0.0703%

议案

1-3 13,532,552,166 99.8720% 6,590,486 0.0486% 10,755,086 0.0794%

议案

1-4 13,532,539,066 99.8719% 6,598,286 0.0487% 10,760,386 0.0794%

议案

1-5 13,532,546,866 99.8719% 6,590,486 0.0486% 10,760,386 0.0794%

议案

1-6 13,532,546,866 99.8719% 6,590,486 0.0486% 10,760,386 0.0794%

议案

1-7 13,532,489,966 99.8715% 6,590,486 0.0486% 10,817,286 0.0798%

议案

1-8 13,532,539,066 99.8719% 6,598,286 0.0487% 10,760,386 0.0794%

议案

2 13,532,876,606 99.8744% 5,590,343 0.0413% 11,430,789 0.0844%

议案

3 13,531,415,506 99.8636% 5,275,043 0.0389% 13,207,189 0.0975%

议案

4 13,532,206,346 99.8694% 6,055,403 0.0447% 11,635,989 0.0859%

议案

5 10,668,198,769 99.7703% 11,216,523 0.1049% 13,339,589 0.1248%

A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1-1 13,443,983,499 99.8632% 11,575,534 0.0860% 6,840,158 0.0508%

议案

1-2 13,445,154,559 99.8719% 7,721,146 0.0574% 9,523,486 0.0707%

议案

1-3 13,445,231,119 99.8725% 6,590,486 0.0490% 10,577,586 0.0786%

议案

1-4 13,445,218,019 99.8724% 6,598,286 0.0490% 10,582,886 0.0786%

议案

1-5 13,445,225,819 99.8724% 6,590,486 0.0490% 10,582,886 0.0786%

议案

1-6 13,445,225,819 99.8724% 6,590,486 0.0490% 10,582,886 0.0786%

议案

1-7 13,445,225,819 99.8724% 6,590,486 0.0490% 10,582,886 0.0786%

议案

1-8 13,445,218,019 99.8724% 6,598,286 0.0490% 10,582,886 0.0786%

议案

2 13,445,561,559 99.8749% 5,590,343 0.0415% 11,247,289 0.0835%

议案

3 13,444,393,859 99.8663% 4,981,643 0.0370% 13,023,689 0.0967%

议案

4 13,445,184,699 99.8721% 5,762,003 0.0428% 11,452,489 0.0851%

议案

5 10,588,155,942 99.8388% 4,158,503 0.0392% 12,941,889 0.1220%

B

股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有效表决

股数比例

议案

1-1 87,321,047 99.7971% 177,500 0.2029% - 0.0000%

议案

1-2 87,321,047 99.7971% 177,500 0.2029% - 0.0000%

议案

1-3 87,321,047 99.7971% - 0.0000% 177,500 0.2029%

议案

1-4 87,321,047 99.7971% - 0.0000% 177,500 0.2029%

议案

1-5 87,321,047 99.7971% - 0.0000% 177,500 0.2029%

议案

1-6 87,321,047 99.7971% - 0.0000% 177,500 0.2029%

议案

1-7 87,264,147 99.7321% - 0.0000% 234,400 0.2679%

议案

1-8 87,321,047 99.7971% - 0.0000% 177,500 0.2029%

议案

2 87,315,047 99.7903% - 0.0000% 183,500 0.2097%

议案

3 87,021,647 99.4550% 293,400 0.3353% 183,500 0.2097%

议案

4 87,021,647 99.4550% 293,400 0.3353% 183,500 0.2097%

议案

5 80,042,827 91.4790% 7,058,020 8.0664% 397,700 0.4545%

4、部分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因议案1、议案3和议案5曾由独立董事发表过独立意见，根据相关规定，须单独披露中

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具体如下：

部分议案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议案 同意

（

股

）

反对

（

股

）

弃权

（

股

）

占该等股份有效

表决股数比例

占该等股份

有效表决股

数比例

占该等股份有

效表决股数比

例

议案

1-1 2,474,543,393 99.2542% 11,753,034 0.4714% 6,840,158 0.2744%

议案

1-2 2,475,714,453 99.3012% 7,898,646 0.3168% 9,523,486 0.3820%

议案

1-3 2,475,791,013 99.3043% 6,590,486 0.2643% 10,755,086 0.4314%

议案

1-4 2,475,777,913 99.3037% 6,598,286 0.2647% 10,760,386 0.4316%

议案

1-5 2,475,785,713 99.3041% 6,590,486 0.2643% 10,760,386 0.4316%

议案

1-6 2,475,785,713 99.3041% 6,590,486 0.2643% 10,760,386 0.4316%

议案

1-7 2,475,728,813 99.3018% 6,590,486 0.2643% 10,817,286 0.4339%

议案

1-8 2,475,777,913 99.3037% 6,598,286 0.2647% 10,760,386 0.4316%

议案

3 2,474,654,353 99.2587% 5,275,043 0.2116% 13,207,189 0.5297%

议案

5 2,468,580,473 99.0151% 11,216,523 0.4499% 13,339,589 0.535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竞天公诚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马宏继律师、范瑞林律师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资格符合中国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关于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 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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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公司部分股份并注销债权人

通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201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的相关议案。本公司拟使用资金总额不超过11亿

元人民币，回购本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预计本次回购股份的数量不超过60,000万股，

占公司目前已发行股份总数的1.70%，回购的股份将依法予以注销。

本次回购完成后，本公司注册资本将根据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而减少。 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的相关

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公告之日起四十五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

提供相应的担保。 债权人未在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回购注销将按法定程序继

续实施。

公司各债权人如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应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有关证明文件。

特此公告。

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14日

股票代码：

600113

股票简称：浙江东日 公告编号：

2014-018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7月8日披露了《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因本公司间接控股股东温

州市现代服务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集团” ）正筹划与公司进行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经公司申请，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7月8日起连续停牌不超过30日，公司于2014

年7月15日、2014年7月22日、2014年7月29日、2014年8月5日刊发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

公告》。 由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资产情况比较复杂，完成相关工作所需时间较长，

本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8日起继续停牌不超过30日。

目前，现代集团、本公司及相关各方正积极开展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 现初步确

定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内容是：本公司通过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方式购买现代集团旗

下相关农贸业务类资产。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标的资产属国有资产，需要履行必要

的国有资产管理审批程序。 另外，本次交易方案的详细内容，包括标的资产的具体范围，具

体交易对方等内容，仍需进一步论证，潜在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仍在进行当中，上述

工作量大，完成尚需一定时间。

停牌期间， 公司将充分关注该事项的进展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每五个交易日发

布一次有关事项的进展情况。 待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将召开董事会审议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及时公告并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东日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299

证券简称：

*ST

新材 编号：临

2014-037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5月8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

露了《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详见“2014-临017”

号公告），公司股票自2014年5月8日起连续停牌。 公司于2014年8月8日在《中国证券

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刊载《董事会关于筹划重组停牌期满再次申请

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临035)。 因有关事项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

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

票继续停牌，将于2014年10月8日前按照26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以及有关各方积极推进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工作，公司与重

组各方正在就重组方案、重组文件进行协商和确认，和相关政府部门的沟通、标的资产的法

律尽职调查、标的资产的审计、盈利预测、评估等工作仍在进行。

继续停牌期间，本公司将协助并督促中介机构加快开展各项工作，并将根据相关规定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至少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同时提

醒投资者，以本公司在指定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

布的信息为准，注意投资风险。

蓝星化工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14日

证券代码

:600227

证券简称

:

赤天化 编号

:2014-56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事项进展情况及股票继续停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14年6月11日，公司收到控股股东贵州赤天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赤天化集团” ）的书

面通知，公司实际控制人贵州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贵州省国资委” ）正在

筹划赤天化集团国有股权转让相关事宜。 因涉及赤天化集团国有股权整体转让，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

发生变更。 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13日继续停牌。

2014年8月14日，公司收到赤天化集团《关于公司筹划有关重大事项进展情况的告知函》。 目前，围

绕赤天化集团国有股权整体转让事宜开展的审计、评估等相关工作已结束，正依据审计、评估工作结果

对方案的细节进行论证。 上述国有股权整体转让事宜尚需赤天化集团董事会审议，以及贵州省国资委和

贵州省政府审批。

公司股票自2014年6月6日停牌以来，根据贵州省国资委的工作安排，赤天化集团已聘请财务顾问、

法律顾问、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就国有股权整体转让事宜开展相关的方案论证工作及审计、评估工

作； 6月下旬，审计、评估工作已完成，股权转让方案依据审计、评估结果作进一步的制定和论证；7月至8

月上旬，根据审计、评估工作结果对方案的细节继续进行论证。 由于此次国有股权整体转让事宜涉及工

作节点多，而且方案还需上报贵州省国资委和贵州省政府审批等程序，股权转让程序较为复杂，请投资

者及时关注公司相关公告。

因上述事项存在不确定性，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广大投资者利益，避免公司股价异常波动，经

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15日起继续停牌，同时，公司将严格按证监会和交易所的规定，每5个

交易日对该重大事项进展情况予以公告。

停牌期间，公司将充分关注事项进展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贵州赤天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十四日

证券代码：

600743

股票简称：华远地产 编号：临

2014-034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半年度报告更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

,

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2014年8月13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上刊登了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经事后核查，发现报告中出现部分错误，

特此予以更正：

一、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四节、董事会报告 一、董事会关于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情况的讨论与分

析（四）投资状况分析、3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1）主要子公司情况表中，北京新都致远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原为100000万元， 现更正为10000万元; 长沙橘韵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原为

22800万元，现更正为28500万元。 201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中同等内容做同样更正；

二、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第九节、财务报告 六、合并财务报表项目注释 (二十九)营业税金及附加

的附表内容原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缴标准

消费税

192,221,403.66 81,120,728.22

按应税营业收入计征

营业税

11,982,758.69 5,679,545.45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城市维护建设税

5,240,213.05 2,434,090.96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地方教育费附加

3,493,475.36 1,622,290.21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土地增值税

60,299,805.80 129,110,544.66

土地增值额

防洪费

914,799.05 904,590.05

按应税营业收入计征

其他

3,005.11

合计

274,155,460.72 220,871,789.55 /

现更正为：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项目 本期发生额 上期发生额 计缴标准

营业税

192,221,403.66 81,120,728.22

按应税营业收入计征

城市维护建设税

11,982,758.69 5,679,545.45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教育费附加

5,240,213.05 2,434,090.96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地方教育费附加

3,493,475.36 1,622,290.21

按实际缴纳的流转税计征

土地增值税

60,299,805.80 129,110,544.66

土地增值额

防洪费

914,799.05 904,590.05

按应税营业收入计征

其他

3,005.11

合计

274,155,460.72 220,871,789.55 /

修订后的公司201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本次更正事

宜不会对公司2014年半年度业绩产生影响，给广大投资者和报告使用人带来不便，公司深表歉意，敬请

广大投资者谅解。

特此公告。

华远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8月15日


